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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修工圍警總襲便衣 首宗經審訊暴動罪成

公 信 成 疑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民調：逾半港人不信任司法機構

公民社會研究所在9月14日至16日期間，以
網絡問卷形式向年滿18歲的市民展開 「對司法
機構的信任程度意見調查」 ，最終收回14755份
有效答卷。

調查結果顯示，八成受訪者 「非常認同」
法治是香港重要基石，一成二表示 「認同／幾
認同」 。值得注意的是，僅有不足一成的受訪
者對司法機構表示 「非常信任」 ，超過一半的
受訪者直言不信任本港的司法機構。

受訪者亦分別就 「對司法機構的整體信任
程度」 及 「對法官判決公正性」 進行評分，最
終，兩項議題分別只得3.7分及3.08分。公民社
會研究所認為，上述數字反映出市民對本港司
法機構的信任程度處於 「非常低」 水平。

屢輕判及放生暴徒
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烈顯倫早前發表文章

指出，本港法院持續地讓公共利益屈從於個人
權利的主張，給那些在街頭使用暴力的人一種
「個人主權」 感覺，他認為，法院在過去一年

中助長了導致街頭混亂的社會環境。對此，近
八成受訪者表示 「非常認同」 。此外，約九成

受訪者表示，本港法官在判決
政治相關案件時，受到政治因
素左右。

至於有建議強調本港司法
機構應進行改革，絕大部分受
訪者認為 「有需要」 或 「非常
有需要」 ；其中，約八成認為
應設立獨立的 「監察司法委員會」
及 「量刑委員會」 ，就所有刑事罪
行發出具約束力的量刑標準，讓司法權力得
到公眾的有力監察。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一直以來
，市民期盼司法機構做到公平公正、不偏不倚
，但現實中，部分法官在處理黑暴案件時出手
輕判甚至放生暴徒，在法庭上一副代表辯方的
態勢多次質問控方、警員等，這些都致使市民
「對司法機構產生不信任的觀感」 。葛珮帆認

為，司法機構應盡快進行改革，如參考外國經
驗，設立監察司法委員會、量刑委員會等，為
案件裁決訂立標準，讓公眾能夠通過更合理的
途徑監察司法機構，以拯救自
身公信力，挽回市民的信心。

公民社會研究所昨日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過半數市民直言不信任本港
的司法機構，市民對司法機構的整體信任度平均只錄得3.7分，處於 「非常低
」 水平。九成市民認為，本港法官在判決政治相關案件時受政治因素左右。
有立法會議員認為，司法機構應撥亂反正盡快改革，參考外國經驗設立監察
司法委員會、量刑委員會等，拯救自身公信力，挽回市民的信心。

整體信任度評分僅3.7 處非常低水平

【大公報訊】根據警方公布統計數字，由去年6
月9日至今年9月6日，修例風波中，共檢控2210人，
當中以暴動罪牽涉人數最多，共687人。惟未計26歲
裝修工岑曉麟昨日被裁定於警總外參與暴動罪成，至
今僅有三宗暴動案審結。

去年六月黑暴肆虐以來，首宗相關暴動案於今年
5月審結，22歲救生員冼嘉豪被控於去年6月12日，參
與阻礙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逃犯條例》修訂而佔據
金鐘，早前承認暴動罪，被判監四年。

另有三名男子涉及去年7月14日沙田新城市廣場
參與暴亂，早前承認暴動罪，將於下周四判刑。

然而還有多宗受公眾關注的暴動案仍未開審，包
括《環球時報》記者去年8月在機場遭暴徒捆綁圍毆
案，四名涉案被告被控暴動等罪，將於10月20日受審
。而去年7月1日大批暴徒闖入立法會，並一度佔領會
議廳，案件仍未排期，將於10月再訊。

【大公報訊】記者胡家俊報道：灣仔警察總
部去年6月26日遭數以千計暴徒包圍，其間一名
準備上班的便衣警遭暴徒圍毆，被迫撿起水刮自
衛。涉參與追打及包圍警總的26歲裝修工，昨被
裁定暴動及普通襲擊兩罪成立。這是去年暴亂以
來首宗經審訊裁定暴動罪成的案件。法官批評被
告及眾多集結者堵塞警總出入口，行為極具威嚇
性、侮辱性，嚴重挑戰法治。連同早前承認的一
項不依法庭指定歸押罪，被告繼續還押至下周五
判刑。

被告岑曉麟（26歲）被控於去年6月26日在
警總及灣仔警署外，連同他人參與暴動及襲擊一
名姓張的事主。當晚民陣的中環集會完結後，大
批人轉往警總一帶集結，將各出入口以雜物圍堵
，又向外牆扔雞蛋。

事主早前供稱，當晚應上司要求回警署部署
防衛，其間遭集結者追打，情急之下一度拿起平

台上的 「雪糕筒」 及 「水刮」 自衛。警方追查閉
路電視片段，追蹤到岑曉麟行蹤，去年7月將他
拘捕。

官指警員事主是誠實證人
法官郭啟安裁定事主是誠實的證人，盡力向

法庭道出他當晚奉召返回警署當值時受襲的經過
；反之，岑曉麟辯稱目睹事主撞倒一名女子，才
會因 「防止罪行或保護他人甚至是自衛」 而襲擊
事主，郭官認為岑的說法並不可信。

郭官指岑向事主施以兩拳一腳，明顯是非法
武力，只因造成的傷勢不明顯，以致原定的襲擊
致造成身體傷害罪不成立，但裁定交替的普通襲
擊罪成立。

至於暴動罪方面，郭官指岑曉麟在襲擊一刻
，已作出了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當晚警總外的
非法集結亦已演變成暴動，而岑參與其中，故裁

定他干犯了暴動罪。
辯方求情稱，岑曉麟只有13秒參與襲擊，

牽涉的案情相對不嚴重。控方反駁，當晚有過千
人癱瘓警總，案情比旺角暴動案更嚴重，理應判
阻嚇性刑罰。

衝擊行為嚴重挑戰法治
郭官則指出，警總是標誌法治的重要機關，

而岑曉麟參與暴動衝擊警總，行為嚴重挑戰法治
。郭官又表示，法律絕不容許示威者以漠視法
律及社會秩序的方式行事，不論他們認為自己的
動機只是伸張正義或譴責 「警暴」 。最終，郭官
考慮案情複雜，量刑有困難，押後至本月25日判
刑。

岑曉麟早前曾缺席聆訊，審訊前已承認一項
不依法庭指定歸押罪，已還押九個月，目前他就
三罪繼續還押候判。

【大公報訊】屯門法院
裁判官水佳麗（圖）早前就
15歲少年向馬路擲汽油彈案
件宣判時，得悉少年聲稱希
望日後參選區議員改變香港
，竟稱他 「滿腔熱誠深愛香
港」 ，形容他是 「優秀嘅細
路」 ，輕判感化18個月。上
訴庭裁定水佳麗判刑原則上
犯錯，量刑明顯過輕，並質疑少年醉

心社會事件怎見得 「優秀」 ，最
終判律政司覆核勝訴，改判男生

進入勞教中心接受禁閉式刑
罰。

牽涉本案的
中三少年因未滿
16歲，獲法庭批
准匿名處理。他
於今年1月8日在
元朗向馬路投擲

汽油彈，
事後承認

縱 火 及

管有物品意圖損壞財產兩罪
，向法庭聲稱此舉是為了發
洩對政府、警隊不滿，今年
5月獲裁判官水佳麗輕判感
化令。

其後律政司申請覆核量
刑，就水官讚揚少年是 「優
秀細路」 一事，上訴庭首席
法官潘兆初翻查文件發現少

年的學業成績差劣，需重讀中三，質
疑水官的 「正面評價」 不中肯；另一
法官彭偉昌亦質疑少年醉心社會事件
， 「質疑水佳麗點解會有 『優秀、令
人心底裏佩服』 等嘅字眼出嚟？」

上訴庭認同律政司陳詞，指水官
量刑明顯過輕，沒有考慮判刑阻嚇性
等因素。上訴庭認為即使是少年犯，
干犯縱火這等嚴重罪行亦應判處禁閉
式刑罰，故下令撤銷原判，改判少年
進入勞教中心。

一般而言，勞教中心着重透過嚴
格紀律訓練及勞動工作，提醒犯人不
可再犯案；14至20歲的犯人會被關押

一個月至半年不等。據悉案中少
年在服刑完畢後，仍要面對另一
宗暴動案候審。

黃官放生六暴徒 司法改革不容拖
司法是維護社會公義的最後一道防

線。然而，去年 「修例風波」 爆發以來
，香港法官屢屢輕判暴徒，近日，法庭
一日又 「放生」 六名暴徒，或判罪名不
成立，或輕判社服令。我們再回顧7．1
至今，已有數百暴徒逃離香港，其中不
少人涉嫌刑事犯罪，令人懷疑 「黃官」
是否有意為其潛逃打開方便之門。

「黃官」 將政治凌駕於法律之上，
接二連三地放生暴徒，說明 「司法獨立
」 早已變為 「司法獨大」 ，香港的司法
改革不容再拖了！

「黃官」以個人政治傾向判案
「警察拉人，法官放人」 ，在香港

已成為見慣不怪的現象。越來越多的事
實表明，一些 「黃官」 在判案當中帶有
明顯的政治傾向，他們無限度地尊重某
些人的個人政治主張，而不顧公眾利
益。

以前 「香港眾志」 秘書長黃之鋒為
例，涉嫌煽惑他人包圍警察總部案等多
項犯罪，已多次到法庭聆訊，但每次都
獲保釋。黃之鋒在保釋期間，仍然可以
大搖大擺地出境參加 「論壇」 ，繼續鼓
吹 「港獨」 ，呼籲國際社會制裁中國、
制裁香港。

再以黎智英恐嚇記者案為例。法官
判黎智英無罪，稱黎智英手指記者，說
「我實搞你」 ，不一定有恐嚇之意。認

為 「搞」 字有很多意思，手指指向記者
，只是代表認識對方，並無造成實質傷
害。如此荒誕無稽的理由，難道是把全
香港人都當傻子嗎？法院的判決引起社
會各界強烈不滿，律政司昨日已經提起
上訴。

又以涉嫌暴力犯罪的案件為例，對
那些當街縱火、打砸公共設施、私刑路
人、襲擊警察的嫌犯， 「黃官」 尋找種
種理由為其脫罪。比如，今年五月，屯
門法院裁判官水佳麗就15歲少年向馬路
擲汽油彈案件宣判時，得悉該少年聲稱
希望日後參選區議員改變香港，竟認同
他 「滿腔熱誠深愛香港」 ，又形容他是
「優秀嘅細路」 ，輕判感化18個月。根
據《少年犯條例》第11條，14歲以上的
少年如無其他方法予以適當處理，亦可
判處監禁，不判監禁亦可判入勞教中心
及教導所，判入青少年院的時間亦可由
一至三年。該裁判官不僅輕判違法少年
，還盛讚其 「優秀」 ，這難道不是鼓勵
犯罪嗎？

法官可行使裁量權，但某些法官對
涉暴嫌犯屢屢輕判，不能不令人質疑：
到底是依法判案、還是依 「政治光譜」
判案？法官的判詞堪稱維護社會公義的
宣言，但對涉案嫌犯不吝溢美之詞的盛
讚，不能不令人質疑：香港的司法還有
沒有維護社會公義的功能？

如何理解香港的 「司法獨立」 ？只

能從基本法中找答案。基本法第八十五
條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獨立進
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司法人員履行
審判職責的行為不受法律追究」 。這表
明，香港的 「司法獨立」 是指司法人員
審理案件不受干涉和履職不受法律追
究。

香港法院屢次越權判案
然而，令人錯愕的是，香港法院屢

次越權判案。去年11月，兩名高等法院
法官宣稱《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牴觸了
1997年6月後在香港確立的 「憲制秩序」
。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規定： 「本法
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 。第一百五十九條規定： 「本法
的修改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因
此， 「禁蒙面法」 是否違憲？香港法院
沒有資格、沒有權力進行審查，其所作
的 「裁決」 毫無法律依據。

類似越權的事情並非孤例。1999年
，香港終審法院在吳嘉玲案一案的判詞
中指出：香港終審法院享有憲法性管轄
權。如果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與

基本法相牴觸，香港法院有權審查並宣
布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行為無效
。這個立場超越了基本法所賦予終審法
院司法權和終審權的範圍，引起軒然大
波，以香港終審法院另發澄清聲明而告
終。

又如，原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
包致金2012年10月在接受傳媒採訪時稱
： 「基本法賦予終審法院有權尋求人大
常委會釋法，但終院主動提出以外，其
他釋法都是錯誤。」 事實上，基本法第
一百五十八條訂明：需要對涉及中央管
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區關係的條款
進行解釋時，應由香港特區終審法院請
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
這裏的措詞是 「應由」 ，而不是 「只能
」 「必須」 ，沒有排他性。香港法官竟
然限制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權，公然
挑戰全國人大常委會憲制地位，性質十
分嚴重。

這些法官已把自己抬高到了全國人
大的位置，說明 「司法獨立」 已到了 「
司法自大」 的地步，無法令人容忍！

司法機關已失去中央和市民雙重信任
由於香港法院越權判案和 「黃官」

放生暴徒的案例越來越多，香港司法機
關已漸漸失去中央和香港市民的雙重信
任。

香港高等法院去年11月裁決 「禁蒙

面法」 案 「違憲」 後，全國人大法工委
發言人指出，香港特區法律是否符合基
本法，只能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判斷
和決定，任何其他機關都無權作出判斷
和決定。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指出，香
港高等法院公然挑戰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權威和法律賦予行政長官的管治權力，
將產生嚴重負面社會政治影響。

去年9月12日，由於不滿終審法院放
生暴徒，數百名市民在終院門前抗議集
會，市民喊出了 「司法不公、縱賊行兇
」 等口號。近日，公民社會研究所透過
網上問卷調查發現，有52.85%的受訪者
表示不信任香港司法機構，只有
6.25%的受訪者對司法機構表示 「非常
信任」 。調查邀請受訪者分別就 「對司
法機構的整體信任程度」 及 「對法官判
決公正性」 評分，結果分別只得3.7分及
3.08分。

香港的司法不公問題日益嚴重，早
前有議員提出設立監察機制，如設立 「
監察司法委員會」 及 「量刑委員會」 來
指引法官量刑標準，現在不容再拖，是
下決心革除積弊的時候了！

（本文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

註：《大公報》獨家發表，如有轉
載，請註明出處。

點擊香江
屠海鳴

水佳麗輕判擲汽油彈少年感化
上訴庭：原則上出錯 改判勞教

687人被控暴動僅三案審結

▼民調顯示司法機構的
整體信任平均分處於

「非常低」 水平
，有立法會議員
要求盡快改革


